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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 

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參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採購管理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目的 

為使本校之採購作業有所遵循，及時尋得優良之廠商，以便合理價位供

應適質、適量之設備及物品，供應本校各單位使用為目的。 

第三條 採購方式 

依物品使用狀況及採購特性，選擇最適之採購方式辦理，以達到降低採

購成本、提高採購效益之目的。 

(ㄧ)集中計劃採購 

凡具有共同性之常用物品，以集中計劃辦理採購較為有利者，得選

定物品項目及集中辦理採購日期，經核定後依計劃提出請購，以配

合辦理。 

(二)合約採購 

對經常性使用之物品，採購組得事先選定合格廠商，議定供應價格

及交易條件，辦理合約採購，以確保貨源、簡化採購手續。 

(三)請購單位自辦採購 

1、範圍 

(1)本校合約品項或經採購組公告之志業體合約品項。 

(2)慈濟出版品、靜思文物。 

(3)2000元(含)以下之物品。 

(4)校內、外研究及產學合作採購案，單一案件總金額不得逾

20,000元(含)。 

2、作業流程 



(1)請購單位填單→單位主管→會計室→採購組→陳核→(圖書

館或保管組)→結案。 

(2)圖書類自辦件，於每年度由採購組與廠商簽訂年度合約後，

圖書館自行與廠商進貨，再依數量金額進入採購系統以自辦

件輸入後，案件送採購組查核金額無訛後交會計室辦理結

案，圖書館並應立即將所收書冊建檔。保管組不定期檢核。 

(3)其餘自辦件同上述自辦程序，請購單位將所購品項以自辦件

輸入採購系統，由保管組辦理財產登錄後，送交會計室結

案，保管組按每月自辦採購案件數量的百分之十進行抽點及

抽驗，並將其結果會簽採購組及會計室，陳核總務長。 

(四)一般採購 

除本條(一)、(二)、(三)項之採購方式外，採購組應依採購申請單

辦理詢議價作業。 

第四條 請購處理程序 

(一)物品設備請購程序 

1、文具、清潔用品及電腦耗材等統購物品由各處室鍵入系統申請，

每月由保管組彙總，並提出採購申請單，經保管組組長審核後，

會簽會計室確認預算，交採購組辦理集體採購。 

2、一般物品及設備(含耗材、半耗材、儀器設備等)，水電空調相

關事宜先經營繕組評估後，由請購單位進採購系統填寫採購申

請單，經主管核示後，會簽營繕組，送會計室確認預算，交採

購組辦理，預估金額超過 1萬元(含)以上請附估價單，超過 10

萬(含)以上請附估價單及規格表，如有一年內前購記錄，請購

單位於填單時敘明前次採購單號或財產編號，即可免附前述資

料。 

3、電腦設備、軟硬體類 

規格及需求先經電算中心評估及建議後，由請購單位進採購系

統填寫採購申請單，經主管核示後，附估價單或規格表，會簽

電算中心，送會計室確認預算，交採購組辦理。 

4、營(修)繕類 

依本校「修繕作業管理辦法」以及「網路及電腦設備修繕作業

辦法」規定。 

(二)採購作業 

https://linuxweb.tccn.edu.tw/files/sec/Law/10300000572.doc


採購流程如【附件一】。 

1、採購組應配合請購單位之需要，辦理採購作業，並確保物品時

效。 

2、請購案由會計室確認預算後，案轉採購組辦理，採購人員須將

各廠商報價結果填註於採購系統之「簽辦記錄」上，連同廠商

報價單或型錄依程序陳核。若規格不一致時應會簽請購單位。

由請購單位就廠商所提內容與原申請需求、規格、功能等詳加

比對檢核，確定需求規格及功能後，21日內送回採購組進行後

續事宜，逾期未送回，則視同該案件取消採購申請。 

3、遇有可替代之庫存設備由保管組向請購單位說明，經同意後辦

理移轉，並取消請購案。 

4、詢(議)價 

(1)採購組承辦人員接獲採購申請單，即核對請購內容，辦理詢

價。 

(2)採購組依請購所列之品名、規格及數量詢廠商報價，有合約

者依合約辦理。如有前購記錄經請購單位填寫前次採購單號

或財產編號，得逕向前購廠商進行議價。 

(3)採購之儀器設備僅有獨家廠商經營或必須指定一家廠牌或

係由其他機構讓售，無法比價者，得採直接議價辦理。如係

指定無法比價之獨家廠牌時，需由請購單位於請購時述明原

因，或由採購組會知請購單位述明原因。 

(4)10萬元(含)以上依「政府採購法」上網公開取得廠商報價

單，並製作比(議)價表及議價結果表送陳。 

5、訂定底價 

(1)30萬元(含)以上，100萬元以下採購組製作建議底價評估

表，陳校長核准後進行議價。 

(2)100萬元(含)以上，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作業，採購

組製作建議底價評估表及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招標案核定底

價授權單暨報告單，核准後會同請購單位及採購委員，依需

求或請購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簽報校長或其授權

人員於開標前核定底價；限制性招標亦於比(議)價前核定

之。 

6、核決 



依採購陳核權限辦理如【附件二】。 

7、訂購作業 

(1)業經核決之採購案，採購組詳載訂購單之品名、廠牌、規格、

數量、價格、交貨日期及交貨地點等，以電話、電子郵件或

傳真給廠商並填入預計交貨日期傳送保管組待入貨。 

(2)為確實掌握採購作業之期限，使採購案件能如期完成，應不

定期檢視追蹤採購進度，以便有效控制進度，若有廠商延遲

交貨，採購組以書面、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請購單位。 

(3)30萬元(含)以上之儀器設備採購案應訂立合約書，將交易條

件、技術資料、人員訓練、驗收、保固條件、安裝、試車及

備品之供應價格、罰則等一併列入合約中。 

(4)採購案件核准訂購後，若有變更應再依訂購核決權限重新辦

理陳核。 

(5)向國外採購之物品向教育部申請免稅令並辦理進口提貨相

關文件之申請及用印。 

8、廠商交貨 

廠商依訂購單或合約書所記載之明細送貨，貨到後經保管組及

請購單位清點數量及規格無誤後，保管組檢具發票等相關文件

交會計室付款，儀器設備類應編入財產。 

9、驗收 

(1)驗收需由保管組會同請購單位於採購系統辦理驗收；30萬元

(含)以上必須再會同相關單位辦理，100萬元(含)以上依政

府採購法「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由校

長或其授權人員主驗，採購案件申請人及單位主管會驗，保

管組協驗，會計室及有關單位監驗，並加簽書面「驗收單」

如【附件三】。 

(2)儀器設備類必要時請營繕組共同辦理驗收。若有需要可請專

業人士參與。 

(三)請購之撤銷 

請購案件之撤銷應即時由請購單位於系統簽辦欄註明銷案，由採購

組長於採購系統上銷案。 

第五條 採購政策 

(一)供應商之選定，應以有信譽、有能力、有經驗者為對象，並隨時收



集各類別之廠商資料，予以建檔用。 

(二)應隨時注意市場動態，並掌握有利資訊，而能以合理價位，適時、

適質、適量採購所需物品。 

(三)管理作業電腦化，以簡化採購作業、提高時效、達成任務。 

第六條 交貨異常處理 

(一)逾期交貨：依合約訂定之延遲履約罰則辦理。 

(二)品質異常處理：廠商所交貨品不合格者，請購單位應據實載明於採

購單或驗收單，採購組通知廠商於約定期限內換貨或退貨。 

第七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送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採購流程 

採購組經辦採購作業
詢價／會簽／議價

下訂購單

付款

YES

呈　核

請購單位

電算中心
保管組
營繕組

採購組長
總務長
主秘
校長

採購組
請購單位
相關單位

採購組

保管組
請購單位

協(會)同驗收
採購組
保管組
請購單位
相關單位

廠商

會計室

結案

點　收

驗　收

會計室或相關單位
審核

YES

NO

NO

YES

YES

NO

YES

保管組
請購單位

請購單位

 



附件二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採購陳核權限表 

業  務  分  類 

陳    判    順    序 說 明 

採購組長 總務長 主任秘書 校 長  

符號說明： 

○批閱 

◎決行 

申購、請購品議價金額     

(1) 6 萬元（含）以下 ◎    

(2) 10 萬元（含）以下 ○ ◎   

(3) 20 萬元（含）以下 ○ ○ ◎  

(4) 20 萬元以上 ○ ○ ○ ◎ 

 

 

 

 

 

 

 

 

 



附件三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驗收單 
 

     □全部/□部分 

 日期：   年   月   日                                     地點： 

案號： 廠商： 

品名：  

採購金額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其他_______ 

履約期限：   年  月   日 合約金額： 

完成履約日期：   年   月   日 履約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

期 

驗收經過：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情形：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 

 

 

 

【備註】： 

 

 

 

 

記錄 單位主管 廠商 會驗人員 

 

 

    

協驗人員 監驗人員 主驗人員 

 

 

    

 


